
郑州特刊  
第 22 期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学

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轮

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随

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按

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

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真正的是在犯

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

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真、

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或讲法

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

——“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都是

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 

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

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

“X 教”。目前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

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共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

法”，根本就没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

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

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

有法律效力。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

部（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

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

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

轮功。（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

“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

到这个名单）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事实上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

将受到追究。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

自由。因此，制作、散发法轮功

真相宣传品也是合法的。 

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这是

完全合法的，传播法轮功也是无

罪的。 

在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以及

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

况下，法轮功学员作为凶手江泽

民滥用权力和践踏宪法的受害

者，为了和平解决问题、澄清事

实真相，用宪法赋予的公民上访

权利上访。但是江泽民利用权力

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合法上访权

利，反而倒打一耙，对法轮功受

害者的上访和其他不屈服以及

自辩行为都贴上「违法」、「破

坏法律实施」的标签，从而抓

捕、关押、监禁和虐杀上访的法

轮功学员，并且株连他们的家人

和工作单位。 

还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

益，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是

完全合理合法的。 

   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
炼大法，要求修炼者处处按
“真、善、忍”标准升华道
德，使其真诚、善良、宽容，
身心净化。 

   至 2010 年，法轮大法
已经传遍世界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广受赞誉，获得
各国各地政府褒奖、支持议
案达 2000 多项；法轮功的
主要书籍《转法轮》被译为
30 多种 语 言在 全 世 界发
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
载。“真、善、忍”的美
好传遍了世界。 

至 2011 年 6 月 17 日，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可通过动态网链接，动态网最新域名：http://aq.nanodesu.org.ru/或
http://rz.johnjohn7188.com/】已有超过 9700 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您退了吗？ 



 
 
 
 
 
 
 
 
 
 
 
 
 
 
 
 
 
 
 
 
 
 
 
 
 
 
 
 
 
 
 
 
 
 
 
 
 
 
 
 
 
 
 
 
 
 
 
 
 
 
 

郑州市法轮功学员周荣（女），四十七岁，于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号夜里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警

绑架到郑州市秦岭路派出所，至今下落不明，其女

儿正值高考期间，无人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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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

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

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

迫害中，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说：“是江

泽民叫我干的。”以为用此借口就可以推

卸责任、逃脱惩罚了。现在这条法律堵死

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

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

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

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

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

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

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

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

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

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实际上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才是这场运动的真牺牲品！那

些潜逃了几十年的法西斯纳粹党徒如今一个个

依然还在被追查中，而你现在迫害法轮功的每一

件“政绩”都将成为明天受审判的证据。◇ 

明真相 九旬老人地震逃生 
【明慧网】诚婆婆今

年九十五岁高龄，家住四

川省德阳绵竹市，儿女都

在外地，老人坚持要自己

一个人住。老人近几年来

曾多次遭遇危险都奇迹般

躲过了灾祸。那么诚婆婆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福份

呢？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开始后，诚婆婆听了

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非常相信，不仅每天诚心默念“大法

好”（本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老婆婆年龄大，

只记住了三个字），善良的婆婆还帮助法轮功学员收藏无比珍贵

的大法书籍，常常叮嘱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而且还说把大

法书籍保存的很好，让法轮功学员尽管放心。由于诚婆婆善待

大法弟子，又有如此善举，使得老人在后来的多次危难中都神

奇的化险为夷，获得了上天的福报。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九十二岁的诚

婆婆居住在一排陈旧的平房中间的一间，就是土瓦盖的那种老

房子，周围盖的都是楼房，乍看上去这排老房子夹在高楼中间

极不相称。地震时老人正在屋里午睡，大地震突然间发生，房

间正对床那边的墙面整个向里平行移动了三十厘米左右，正好

顶着放在正中的大木箱停下了──大法书籍正是放在木箱中，

而右边贴床的墙体部份倒下来，压在诚婆婆的两脚上，老人心

里默念着“大法好”，两脚慢慢移动，居然自个就把双脚从重压

中抽了出来，而且双脚一点也没有受伤。大家想一想那么重的

墙面压在脚上，就是一个年轻人也不容易自己挣脱啊，而一个

九十多岁的老人，又曾经裹过小脚，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却

凭着心中的一念──“大法好”，老人就摆脱了险境。 

当诚婆婆自己走出小屋，走到外面时，一群聚在一起的附

近住户和一些街道办认识老人的人们看到，都不由得纷纷鼓起

掌来，大家没想到诚婆婆能从那么陈旧的瓦屋里逃生。 

    震后，人们发现除诚婆婆的小屋和左邻右舍家的屋子没倒

外（左右邻居也沾光了），整排平房全垮成碎砖瓦，而对面的楼

房也布满大裂纹。还有一点很奇特，就是地震后很多地方都到

处是碎瓦残垣，凌乱不堪，唯独诚婆婆的小屋例外，门口就象

有人打扫了一样洁净（见图）。诚婆婆的这个小屋在后来的多次

余震中也依然不倒。 

诚婆婆的奇遇还不止这些呢。零一年，诚婆婆一人在家得

了重病，躺了三天下不了床，就在第三天晚上老人做了个梦，

梦到有好多人给她看病，结果早上起床病就全好了。 

现在老人的家人说，诚

婆婆每天清晨起来，坐在床

上，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

念什么。相信读完此文的您

一定知道诚婆婆在念什么。

希望您能记住这句话，也成

为一个有福之人。 

 

左为诚婆婆的小屋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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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掀起“三退”大潮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的谎

言与暴行，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的大

潮。精神觉醒后的民众和官员不仅“三退”，

而且在有的地区，民众自发组织集体学《九

评》；出国旅游的高官则集体到海外退党服务

站退党。 

到 2011 年 6 月 17 日已有超过 9700 万中

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在海外大

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从中国大陆

的各层官员到黎民百姓，很多人见面都要问候一

句：“您退（党、团、队）了没有？”◇ 


